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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试研发平台“1+N”模式建设
N平台合作协议

甲方：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和路1699号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杨旭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为加快推进四川省中试研发平台“1+N”模式建设，经报主管部门同意，认定乙方为四川省中试研发平台“1+N”模式建设合作N平台。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宗旨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共同推进全省中试研发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全省中试研发水平。
二、合作内容
（一）能力建设
1、按照市场化原则，甲方可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对中试成效突出的乙方予以支持。
2、双方相互开放场地设施、技术资源、专家团队及市场渠道等中试资源，推动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
3、双方联合开展中试相关活动，促进中试技术交流、成果展示和产业对接。
（二）项目合作
1、双方建立项目对接机制，可常态化互推中试项目。
2、乙方积极承接实施中试项目，参与中试项目管理，双方共同推动中试成果市场化、产业化。
3、乙方推荐的中试项目，获得甲方专项资金支持的，鼓励乙方参与中试项目费用分担，甲方按相关规定给予让利。
（三）人才培育
1、依托双方人才服务体系，共同开展技术工程师、技术经理人等中试人才培训和技术交流活动。
2、双方致力于培育一批“懂技术、懂市场”具有实战能力的中试行业人才，共同推动中试行业人才参与中试项目工程设计、项目管理和产业孵化等工作。
（四）孵化服务
1、双方共同为中试项目相关方提供科技成果查新、技术诊断、专家辅导、市场研究、孵化空间、融资接洽、创业辅导等全流程孵化服务。
2、双方积极协调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优先支持共同孵化培育的中试项目或企业。
（五）其他内容
结合双方中试资源能力，其他方面的合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三、合作约定
（一）乙方承诺按照准确、真实、完整的原则，向甲方提供基础条件佐证材料、年度运行情况材料和巡视审计等内控管理所需材料。
（二）未经对方同意，双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在合作过程中获知的未公开资料等所有秘密。但依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应司法、行政等机关要求，向相关第三方机构提供的除外。
（三）因本协议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由双方共同享有。
四、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2年，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协议期满，履行相关程序后可续签合作协议。
五、违约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在收到对方书面通知后30日未纠正或未采取合理救济措施的，对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六、争议解决
双方如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七、其他
（一）本合作协议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双方的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本协议约定事项与业务合同不一致的，以业务合同为准；业务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事项适用本协议。
（二）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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